
 

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1 

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股东大

会的组织管理和议事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

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《深圳汇洁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特

制定《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（以下简

称“本《规则》”）。 

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股东大

会的组织管理和议事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

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以及《深圳汇洁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相关规

定，特制定《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（以

下简称“本《规则》”）。 

2 

第二十五条 董事、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： 

（一）非独立董事的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、连续一百八十个交易

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十

（10%）以上的股东提出。除职工代表以外的监事（以下简称“股

东代表监事”）由上届监事会、连续一百八十个交易日单独或合

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十（10%）以上的

股东提出。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%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名独立

董事候选人。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（代表）大会或

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或更换。 

…… 

第二十五条 董事、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： 

（一）非独立董事的候选人由董事会、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

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（3%）以上的股东提出。除职工

代表以外的监事（以下简称“股东代表监事”）由监事会、单独

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（3%）以上

的股东提出。董事会、监事会、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%以上股份

的股东可以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。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

职工（代表）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或更换。 

…… 



 

3 

第三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。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

履行职务时，由副董事长主持，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

行职务时，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。 

…… 

第三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。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

履行职务时，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。 

…… 

 


